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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23年1月10日惠州市人民政府令100号公布 自2023年3月20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活动。
　　本办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
　　（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
　　（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
　　（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
　　（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
　　（五）传统体育和游艺；
　　（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属于文物的，适用文物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三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文化内涵，不得歪曲、滥用、贬损。
第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保护、保存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主要用于：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和相关实物的抢救、发掘、征集、收购、整理、编译、研究、出版和保存；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展示和传播活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和代表性项目的传承人的命名表彰；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后继传承人的培养；
　　（五）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
　　（六）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档案馆（室）的建立；
　　（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构管理人员的培训；
　　（八）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的其他事项。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使用应当突出重点，专款专用，注重实效。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专项资金使用的管理、监督。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依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实施指导、管理和监督。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国家、省的相关规定，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市、县（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具体承担下列工作：
　　（一）执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划、计划和工作规范；
　　（二）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认定、申报、保护、保存和交流传播工作。
[bookmark: _Hlk77516522]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一）发展改革部门协助有关单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重要项目的审核立项；
[bookmark: _Hlk95136092]　　（二）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传统工艺类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126][bookmark: _Hlk95136140]　　（三）教育部门负责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地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在校学生课外教育内容，支持中小学、大中专院校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教学和研究；
　　（四）负责知识产权保护的主管部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专利、版权、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并分别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处理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Hlk95136171]（五）民族宗教主管部门负责协调与民族宗教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369][bookmark: _Hlk95136401][bookmark: _Hlk95136414]　　（六）公安部门负责依法处理破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构成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
　　（七）财政部门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相关资金的保障及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八）自然资源部门协助与土地、矿产、海洋资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442]　　（九）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和历史建筑、传统村落的申报、保护及管理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465]（十）文化、旅游、体育主管部门负责传统体育类项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及负责宣传、推介与旅游项目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483]　　（十一）农业农村部门协助与渔业资源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531]（十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协助与传统技艺中与食品制作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109315627]（十三）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协助与传统医药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bookmark: _Hlk95136570]（十四）其他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相关工作。
第七条　乡镇（街道）文化工作机构在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指导下，开展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保存工作。
　　鼓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聘请文体协管员开展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
[bookmark: _Hlk114423071]第八条　市、县（区）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状况进行调查，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可以调查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中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主管部门。
[bookmark: _Hlk114423128]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和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符合下列条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列入县（区）级以上代表性项目名录予以保护：
（一）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
（三）在一定群体或者区域世代相传、活态存在，其历史可以追溯百年以上；
（四）具有本市地域特色和人文风格并在本行政区域内有较大影响。
第十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可以向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收到的建议应当及时处理，并在二十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回复建议人。
第十一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按照下列程序申请：
（一）申请列入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项目所在区域内的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接受申请后应当认真进行核查，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二）申请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向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或由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申报项目进行核查，经本级人民政府核定后，向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推荐。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申请或推荐材料进行核查，并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三）已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市人民政府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向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逐级推荐列入省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申请主体为非申请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的，应当获得申请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的授权。
第十二条　市、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申报或推荐项目经专家评审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将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满后，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并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
[bookmark: 13]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保护单位制定项目保护计划。
[bookmark: _Hlk95081593]第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享有的权利和应当履行的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档案，并定期组织有关专家和社会组织对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绩效进行评估。
　　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被举报或者经检查发现不履行义务的，项目所在地的文化主管部门核实后，依法处理。
[bookmark: No90_T25K1X3][bookmark: No88_T25K1X1][bookmark: No82_Z3T23K1][bookmark: No112_Z3T28K1][bookmark: No100_T26K3X1][bookmark: No86_Z3T25][bookmark: No108_T27K1X1][bookmark: No98_Z3T26K2][bookmark: No83_Z3T24][bookmark: No104_T26K3X5][bookmark: No117_T28K1X5][bookmark: No105_Z3T26K4][bookmark: No110_T27K1X3][bookmark: No93_T25K1X6][bookmark: No97_Z3T26K1][bookmark: No102_T26K3X3][bookmark: No106_Z3T27][bookmark: No109_T27K1X2][bookmark: No87_Z3T25K1][bookmark: No114_T28K1X2][bookmark: No120_Z3T29K1][bookmark: No121_Z3T29K2][bookmark: No99_Z3T26K3][bookmark: No84_Z3T24K1][bookmark: No91_T25K1X4][bookmark: No95_Z3T25K2][bookmark: No101_T26K3X2][bookmark: No85_Z3T24K2][bookmark: No118_Z3T28K2][bookmark: No103_T26K3X4][bookmark: No113_T28K1X1][bookmark: No119_Z3T29][bookmark: No94_T25K1X7][bookmark: No116_T28K1X4][bookmark: No92_T25K1X5][bookmark: No107_Z3T27K1][bookmark: No111_Z3T28][bookmark: No89_T25K1X2][bookmark: No115_T28K1X3][bookmark: 14][bookmark: 15][bookmark: 16][bookmark: 17]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因自然或者人为原因而面临消亡、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项目目录，并将该目录报上一级文化主管部门。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列出名单，制定抢救保护方案，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进行抢救性保护、保存。
　　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抢救性保护、保存，可以依法采取下列措施：
　　（一）采用文字、录音、录像等方式进行真实、完整记录、整理、保存项目资料；
　　（二）修缮相关建（构）筑物、场所；
　　（三）改善或提供相应的传承条件；
　　（四）安排和招募人员学艺；
　　（五）其他可以依法实施的抢救措施。
　　第十七条  对丧失传承人或传承人不明确、客观存续条件已经消失或者基本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记忆性保护。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记忆名录。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有关单位对列入记忆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开展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和实物，形成系统完整的文字、图片、音像等资料，建立档案库。
　　第十八条　对存续状态较好、有一定的消费群体，具有市场潜力和发展优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有效传承其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通过培育和开发市场、完善和创新产品或者服务等形式，实施生产性保护。
　　实施生产性保护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并可以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生产性名录，根据生产性保护项目现状、市场情况，制定扶持政策，积极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作用。
　　市、县（区）人民政府引导金融机构通过创新金融产品等方式，对实施生产性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信贷支持。
　　第十九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相对完整、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较好的传统村镇、街区等特定区域，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特定区域，设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并逐步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扶持机制。
　　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应当保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历史风貌和传统文化生态，不得改变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人文环境。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街区以及传统村落的，应当执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协调好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bookmark: 18]　　第二十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珍稀矿产、动物、植物等天然原材料的保护。
严禁乱采、滥挖或者盗猎、盗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珍稀矿产、动物、植物等天然原材料。
鼓励种植、养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鼓励科研创新，开发、推广和使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密切相关的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bookmark: 20][bookmark: 21]第二十一条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产品、服务和旅游项目。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对符合本地文化传统特色的民俗节庆加强保护，鼓励、支持单位和个人结合民俗节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展示、展演等活动。
　　第二十二条　列入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的，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纳入保密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授、使用和转让，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途径进行。
[bookmark: _Hlk79596003][bookmark: _Hlk95137045][bookmark: 23]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扶持机制，鼓励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第二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扶持对象及标准：
（一）被认定为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每处给予五百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被认定为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每处给予三百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
（二）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每项给予五十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每处给予二十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
（三）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每处给予二十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每处给予十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
（四）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每人给予十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被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每人给予五万元的奖励性扶持资金。
（五）被列入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每项给予项目保护单位每年三万元的补贴性扶持资金。
（六）被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每项给予项目保护单位每年二万元的补贴性扶持资金。
申请扶持资金的具体程序按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申报工作的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24][bookmark: 25][bookmark: 26][bookmark: 27][bookmark: 28][bookmark: 29]扶持经费由市财政部门列入每年的经费预算，各县（区）人民政府可以配套扶持资金。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和引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传承、保护、管理等专门人才。
　　鼓励普通高等院校、职业技术院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专业、传承班，以及与相关单位联合办学、办班等途径，培养专门人才。鼓励有条件的院校采取减免学费或者给予助学金、奖学金等措施，资助学生学习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传统技艺。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应当通过学术研讨、重点课题招标、研究成果评估、优秀项目成果奖励、研究成果出版等方法，吸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第二十七条　文联、社科联、科协和有关行业协会、学会等组织应积极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保护、保存活动，按照各自章程和职责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广播电视、报刊、网站等相关媒体应当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培养全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第二十八条　鼓励、支持和引导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捐赠、奖励、提供商业保险、设立基金等资助形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做出显著成绩者，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评比表彰奖励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队伍，引导公众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宣传。
　　第二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兴办专题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营企业和个人出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展示馆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助或者奖励。免费或者低价收费展示的，给予适当经费补助。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破坏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单位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不依法履行职责的，由有权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30]　　第三十二条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惠州仲恺高新区管委会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活动，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2023年3月20日起施行。2017年7月19日发布的《惠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惠州市人民政府令第9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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